
消防安全學位學程（110學年度入學）應屆畢業生歷年修課自我檢查表 
 

 (請將本學期修課之課程加入評估)未修畢課程，請記得最後一次辦理加退選，本表務必於  113  年 9 月 24 日前交回系辦 
 

班級：                  姓名：                  學號：                  聯絡電話：                

年級 必/選 課程名稱 
承 認

學分 
檢核   

修課 

學年/期 
替代課程 

 

必 體育Ⅰ 0 抵免 修畢  重修修畢  修讀中  未

 

  

必 體育Ⅱ 0 抵免 修畢  重修修畢  修讀中  未

 

  

必 國文 2 抵免 修畢  重修修畢  修讀中  未

 

  

必 英文Ⅰ 2 抵免 修畢  重修修畢  修讀中  未

 

  

必 英文Ⅱ 2 抵免 修畢  重修修畢  修讀中  未

 

  

必 工程倫理 1 抵免 修畢  重修修畢  修讀中  未

 

  

必 音樂欣賞 2 抵免 修畢  重修修畢  修讀中  未

 

  

必 長榮精神 

 

2 抵免 修畢  重修修畢  修讀中  未

 

  

必 體驗學習 

 

1 抵免 修畢  重修修畢  修讀中  未

 

  

必 普通物理 2 抵免 修畢  重修修畢  修讀中  未

 

  

必 火災學 2 抵免 修畢  重修修畢  修讀中  未

 

  

必 電氣安全 2 抵免 修畢  重修修畢  修讀中  未

 

  

必 普通化學 2 抵免 修畢  重修修畢  修讀中  未

 

  

必 微積分 2 抵免 修畢  重修修畢  修讀中  未

 

  

必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 2 抵免 修畢  重修修畢  修讀中  未

 

  

必 工業安全概論 2 抵免 修畢  重修修畢  修讀中  未

 

  

必 消防法規 2 抵免 修畢  重修修畢  修讀中  未

 

  

必 工程圖學 2 抵免 修畢  重修修畢  修讀中  未

 

  

必 風險評估 2 抵免 修畢  重修修畢  修讀中  未

 

  

二 

 

 

 

 

必 體育Ⅲ 0 抵免 修畢  重修修畢  修讀中  未

 

  

必 體育Ⅳ 0 抵免 修畢  重修修畢  修讀中  未

 

  

必 警報系統 2 抵免 修畢  重修修畢  修讀中  未

 

  

必 水系統消防安全設備 2 抵免 修畢  重修修畢  修讀中  未

 

  

必 危險物品管理 2 抵免 修畢  重修修畢  修讀中  未

 

  

必 避難系統 2 抵免 修畢  重修修畢  修讀中  未

 

  

必 工業通風 2 抵免 修畢  重修修畢  修讀中  未

 

  

必 化學系統消防安全設備 2 抵免 修畢  重修修畢  修讀中  未

 

  

必 火場模擬 2 抵免 修畢  重修修畢  修讀中  未

 

  

必 爆炸防制 2 抵免 修畢  重修修畢  修讀中  未

 

  

必 外語初級Ⅰ 2 

 

抵免 修畢  重修修畢  修讀中  未

 

  

必 外語初級Ⅱ 2 抵免 修畢  重修修畢  修讀中  未

 

  

必 消防行政與管理 2 抵免 修畢  重修修畢  修讀中  未   

三 

必 火災原因調查與鑑定 2 抵免 修畢  重修修畢  修讀中  未

 

  

必 消防設備檢修實務 2 抵免 修畢  重修修畢  修讀中  未   

必 職業災變與救護 2 抵免 修畢  重修修畢  修讀中  未

 

  

必 災害搶救與緊急應變 2 抵免 修畢  重修修畢  修讀中  未

 

  

      

      

      

 

 
      

 

請務必注意「重複修相同名稱之課程僅承認一次」。      

                                                       

                         學生簽名： 

 



 
消防安全學位學程（110學年度入學）應屆畢業生歷年修課自我檢查表 

 
 (請將本學期修課之課程加入評估)未修畢課程，請記得最後一次辦理加退選，本表務必於 113 年 9 月 24 日前交回系辦 

班級：                  姓名：                  學號：                  聯絡電話：                

畢業學分中必需包含:完成 A~C三個學術或實務模組，其中任二個模組內之全部核心選修科目。 

模組名稱 課程名稱 承認學分 修課學年/期         替代課程 

A-消防學術模組 

18學分 

    
    
    
    
    
    
    
    
    
    
    
    

B-消防防災 

實務模組 
18學分 

    
    
    
    
    
    
    
    
    
    
    
    

C-火災鑑識 

綜合模組 
18學分 

 

    
    
    
    
    
    
    
    
    
    
    
    

 

請務必注意「重複修相同名稱之課程僅承認一次」。             學生簽名： 

 

 

 

 

 

 



 

 
消防安全學位學程（110學年度入學）應屆畢業生歷年修課自我檢查表 

 (請將本學期修課之課程加入評估)未修畢課程，請記得最後一次辦理加退選，本表務必於 113 年 9 月 24 日前交回系辦 

      班級：                  姓名：                  學號：                  聯絡電話：                

*以上課程僅填入「修畢且承認」之課程                         學生簽名：                                                                
畢業學分總計為 128學分，必修 70 學分（含通識課程必修 13學分：「音樂欣賞」2學分、「長榮

精神」2學分、「體驗學習」1學分、通識課程 8學分包括「敬天」、「愛人」、「惜物」、「力行」等

四個類別課程，每門課為 2學分，各類別至少選修 1 門課，若僅集中於單一類別修 8 學分，將不

能畢業。），選修 58學分。 

 

修畢之學分合計：必修：     學分；選修：     學分；通識：     學分 

本學期修讀中之學分合計：必修：     學分；選修：     學分；通識：     學分 

以上修讀中之課程學分數，如於本學期修畢即符合畢業資格。 

選修 課程名稱 承認學分 修課學年/期 備註 

通識

課程 

敬天     
愛人     
惜物     
力行     

系上

選修 

    

    

    

    

    

    

    

    

    

    

    

    

    

外系

選修 

    

    

    

    

    
特 別 加 修 事 項 

□ 輔 系 學系名稱：                
□ 雙 主 修 學系名稱：                



 

英文畢業門檻    通過。  

未通過 (  欲修習    學年度第    學期「英語綜合成就課程  繼續檢定中)。 

 

本學期如修畢以上修讀之課程學分數，但仍不符合畢業資格。 

尚未修畢之學分合計：必修：    學分；選修：     學分；通識：     學分。 

 

尚未修畢課程名稱 學分 類別 
  必修  選修  通識  

  必修  選修  通識 

  必修  選修  通識 

  必修  選修  通識 

  必修  選修  通識 

  必修  選修  通識 

  必修  選修  通識 

  必修  選修  通識 

  必修  選修  通識 

  必修  選修  通識 

 
 

手機電話：                 住家電話：                        

 E-mail：                                     學生簽名：                


